
附件3
资产出租底价评估委托合同

甲方：
乙方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，内容如下：
一、工作内容：对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租底价进行评估，并按照行业法规规定出具合法合规的评估报告。
二、提交成果：按甲方提供的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资产，结合配套设施的实际情况，对该资产出具   份资产出租底价评估报告。
三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。
四、评估服务费用
1.评估服务费为固定包干价￥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整）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费、会务费、人工费、材料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税费、利润、保险等费用等为完成本项目约定服务的所有费用，以及后续服务费。
2.支付方式：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经甲方认可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服务费。
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账号为：
开户银行：
账    号：
收款单位：
地    址：
甲方付款前乙方须提供等额合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结算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迟延履行的法律责任。
五、双方权利、义务、责任
1.甲方：
（1）负责提供所需的相关资料，确保所提供的评估所需资料真实有效。
（2）甲方组织相关人员配合乙方进行权属调查工作。
2.乙方：
（1）乙方在估价期间需要到现场勘查，甲方须陪同并应提供方便和配合。
（2）乙方应对评估的资产出租底价成果负责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按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处理。
4.乙方未按时完成服务或者提供虚假评估信息，应承担违约责任，并赔偿因此对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六、本合同自甲方、乙方正式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其中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随意更改。如有未尽事宜，需经双方协商解决。
七、本协议一式   份，甲方执   份、乙方执  份。

　  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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